
综合财务状况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集团 银行
2024 2023 2024 2023

 S$’000  S$’000  S$’000  S$’000 
资产
现金及中央银行结余  1,434,802  1,148,184  1,434,802  1,148,184 
政府证券和国库券  3,757,590  3,742,413  3,757,590  3,742,413 
其他债券  215,754  260,854  215,754  260,854 
银行同业贷款与结余  150,669  104,838  150,669  104,838 
应收票据  2,442  1,481  2,442  1,481 
非银行客户贷款和垫款  28,038,079  24,767,346  28,038,079  24,767,346 
关联企业应收款项  10,336,845  8,921,468  10,336,845  8,921,468 
其他资产  116,751  158,943  116,583  158,943 
递延税项资产  1,189  3,028  1,189  3,028 
无形资产  84,675  73,659  84,675  73,659 
使用权资产  58,995  56,646  58,995  56,646 
固定资产  29,462  24,222  29,462  24,222 
资产总额  44,227,253  39,263,082  44,227,085  39,263,082 
负债
应付中央银行款项  –  57,098  –  57,098 
非银行客户存款  39,744,880  35,244,521  39,744,880  35,244,521 
应付票据  89,718  130,649  89,718  130,649 
关联企业应付款项  87,727  8,388  87,921  8,388 
应付税项  50,532  36,476  50,532  36,476 
其他负债  275,481  261,625  275,481  261,625 
租赁负债  61,282  57,717  61,282  57,717 
次级票据  504,916  504,916  504,916  504,916 
已发行债务证券  1,042,146  639,385  1,042,146  639,385 
负债总额  41,856,682  36,940,775  41,856,876  36,940,775 
应归银行股权持有人的权益
股本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留存收益  368,378  320,636  368,016  320,636 
公允价值调整准备金  2,193  1,671  2,193  1,671 
应归银行股权持有人的权益总额  2,370,571  2,322,307  2,370,209  2,322,307 
应归银行股权持有人的负债和权益总额  44,227,253  39,263,082  44,227,085  39,263,082 
资产负债表外项目
或有负债  239,617  266,406  239,617  266,406 
承诺义务  9,817,696  9,537,637  9,817,696  9,537,637 
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  4,964,643  5,702,621  4,964,643  5,702,621 
资产负债表外项目总额  15,021,956  15,506,664  15,021,956  15,506,664 
财务报表附注为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要充分理解财务

报表和银行的财务状况，请参阅银行完整的经审计财务报表。
综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财政年2024年12月31日
集团 银行

2024 2023 2024 2023
S$’000 S$’000 S$’000 S$’000

利息收入 1,482,987 1,321,666 1,498,603  1,321,666 
利息支出 (961,278) (848,970) (979,125)  (848,970)
利息净收入 521,709 472,696 519,478  472,696 
收费及佣金收入 317,123 233,929 317,123  233,929 
收费及佣金支出 (36,684) (48,785) (36,684)  (48,785)
收费及佣金净收入  280,439  185,144  280,439  185,144 
交易盈利与外汇收入  37,199  27,948  37,199  27,948 
其他收入  62,598  56,467  64,467  56,467 
其他收入总额  99,797  84,415  101,666  84,415 
扣除营业支出前收入  901,945  742,255  901,583  742,255 
职员成本和其他薪酬  (350,405)  (303,340)  (350,405)  (303,340)
其他营业开支  (202,277)  (187,216)  (202,277)  (187,216)
金融资产减损前营业盈利  349,263  251,699  348,901  251,699 
金融资产减值拨备  (19,183)  (71,483)  (19,183)  (71,483)
税前盈利  330,080  180,216  329,718  180,216 
税项  (49,338)  (29,838)  (49,338)  (29,838)
税后净盈利  280,742  150,378  280,380  150,378 
应归银行股权持有人的盈利  280,742  150,378  280,380  150,378 
其他全面收益
预计将重新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债券之公允价值变动净值  2,636  151,299  2,636  151,299 
以公允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债券之预期信用损失拨备变动净值  (100)  (13)  (100)  (13)
以公允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债券的出售/赎回产生的损益重

新分类  (1,916)  (145)  (1,916)  (145)
与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98)  (20,405)  (98)  (20,405)
本财政年度其他全面收益之税后净额  522  130,736  522  130,736 
本财政年度全面收益总额 281,264 281,114 280,902 281,114
应归银行股权持有人的全面收益总额 281,264 281,114 280,902 281,114

董事

于本报告日期在职的银行董事如下:
Datuk Yee Yang Chien (2024年8月15日任命)
Dato’ Khairussaleh bin Ramli
Anthony Brent Elam
Spencer Lee Tien Chye
Wong Heng Ning Kevin
Lee Yong Guan
Renato Tinio De Guzman

资本充足率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构成情况如下：
•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包括已缴足普通股本。
• 二级资本包括超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公告规定预期亏损的会计准备金。

2024 2023
%  %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充足率 16.2  14.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6.2  14.5 
总资本充足率 20.2  18.3

2024 2023
 S$’000  S$’000 

股本 2,000,000  2,000,000 
披露的储备金 370,350  321,986
监管调整 (1,189)  (3,028)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2,369,161  2,318,958
一级资本 2,369,161  2,318,958
次级票据 500,000  500,000 
准备金 92,824  108,689
二级资本 592,824  608,689
合格资本总额 2,961,985  2,927,647 

2024 2023
 S$’000

底限调整后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14,645,916 16,030,229

独立审计师致马来亚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股东的报告书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我们已经审核了马来亚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银行”）及其子公司（合称“集团”）的财务报表，其中包括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的集团综合财务状况表和银行财务状况表，集团的综合全面收益表、综合权益变动表和综合现金流量表，银行的综合全
面收益表和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大会计政策信息摘要。
我们认为，随附的集团综合财务报表和银行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及权益变动表，是根据1967年公司法令（法令）及 
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国际）(SFRS(I))而编制，并能真实及公允地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集团的综合财务状况及银行的
财务状况，截至上述日期集团的综合财务绩效、综合权益变动和综合现金流量状况，以及银行的财务绩效和权益变动。

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新加坡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在我们报告中的“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 
我们在这些标准下的责任。依据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公共会计师和会计主体的职业行为与道德准则，以及与我们在新加坡
所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的道德要求，我们独立于集团，遵循上述要求与准则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和恰当的，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间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是我们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
审计意见的背景下已获处理，而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对于以下的每个事项，我们将在此背景下阐述我们的
审计如何处理该事项。
我们已履行了本报告书中“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部分所阐述的责任以及对这些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责任。 
我们的审计工作包括执行我们对集团及银行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程序。我们审计程序的结果，包括为处理以下
事项而采取的程序，为我们对所附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提供了依据。 

风险领域和理由

应收票据及非银行客户贷款和垫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ECL)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及非银行客户贷款和垫款占集团和银行总资产的63.4%，其中应收票据及非银行客户贷
款和垫款的个别及整体ECL拨备分别为 1.069亿新元及 1.768亿新元。 
SFRS(I)第9条金融工具要求银行在计算整体 ECL 时应考虑前瞻性信息。这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风险敞口。个别 
评估的ECL考虑了第三阶段风险敞口的现金流时间点和概率的假设。 
ECL的计量涉及重大判断，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包括识别资产负债表内外信用风险敞口的信用质量恶化情况，以及 ECL
模型（针对个别或整体评估的风险敞口）中使用的假设，例如预期未来现金流、前瞻性宏观经济因素和概率加权的多种情
景分析。 

我们的应对方式

我们的审计程序包括对应收票据及非银行客户贷款和垫款的产生、持续的内部信用质量评估、记录和监控等方面关键控
制措施的评估。
我们还评估了集团和银行在信用风险阶段划分和计算ECL时所使用的转移标准（根据根据SFRS(I)第9条，信用风险分 
三个阶段）、减值计量方法、模型管理、ECL模型的维护和验证、输入值、基础和假设等方面关键控制流程和有效性。
对于信用质量显著恶化的非零售信用风险敞口的阶段划分和识别，我们评估并测试了集团和银行所采用的转移标准的
适当性。
对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风险敞口，我们评估了管理层关于整体ECL的假设和估计的合理性。此外，我们评估和测试
了集团及银行的ECL模型，包括重要资产组合的模型输入、模型设计及模型表现。我们还评估了历史经验能否代表当前
情况以及投资组合中发生的损失，并评估了前瞻性调整、宏观经济因素分析和概率加权的多重情景的合理性。 
我们评估了是否需要对建模方法、参数及假设进行调整，以及所作调整是否适当并经过批准。我们还评估了对建模假设
所进行的调整的合理性。  
对于主要涉及第三阶段已减值资产的个别评估ECL，我们审查并测试了非银行客户贷款和垫款的样本，以评估集团和银
行根据其识别标准识别此类风险敞口的及时性。对于已确认减值的情况，我们评估了集团和银行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假
设，包括根据现有市场信息及抵押品多种变现情景的考量得出的可变现抵押品的价值。我们也利用外部证据（如有）评估
了管理层的假设。
我们还评估了财务报表中关于集团和银行信用风险敞口的披露是否充分。
此外，我们还在上述审计程序中邀请了内部信用建模专家和IT专家提供专业支持。

独立审计师报告书
截至财政年2024年12月31日

欲全面了解银行的财务状况，请登录马来亚银行官网查阅法定财务报表。 www.maybank2u.com.sg

其他信息
管理层需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一般信息、董事声明和补充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对此出具的审计师 
报告书。
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不对其发表任何的鉴证结论。
在审计财务报告过程中，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并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
严重不一致或存在重大错报。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在这
方面我们没有需要报告的事项。

管理层及董事部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法令及SFRS(I)的规定编制真实与公允的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也负责设计与维护一套必要的内部会计控
制系统，以合理地确保资产免受未经授权使用或处置而造成损失；以及交易经适当的授权，并进行必要的记录备案，从而
协助编制真实与公允的财务报表和对资产履行经营管理责任。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有责任评估集团的持续营运能力，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透露有关持续营运的事项，并采用持续营
运的会计概念，除非管理层有意清算集团或终止营业，或在没有其他实际选择下必须这么做。
董事部的职责包括监管集团的财务报告流程。

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
我们的目的在于取得合理的保证，确保财务报表整体上是否存在由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并发表包含审计意见的审
计师报告。合理的保证代表高水平的保证，但不担保依新加坡审计准则所进行的审计工作一定能察觉重大错报（若有）。
错报可因舞弊或错误而导致，而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性的合理预期会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 
决策，则被认为是重大错报。
作为依据新加坡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一部分，我们运用专业判断，在整个审计保持职业怀疑态度。我们也：
• 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无论是由于舞弊或错误，并设计和执行受这些风险影响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谋、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 
监控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监控，以就状况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集团内部监控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评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恰当性以及管理层所做出的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针对管理层使用持续营运为基础的会计理念的适当性得出结论，并根据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集团持续 

营业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这类重大不确定性确实存在， 
我们必须在审计报告中针对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信息提请注意，或者，若该披露信息不足，则必须修改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结论是基于截止审计师报告书之日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尽管如此，未来事件或状况可能导致集团终止持续营运。

• 评定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信息披露，以及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地反映了相关交易和事项。
• 计划和执行集团审计，以获取关于集团内主体或业务部门的财务信息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对集团财务报表形成

意见的基础。我们负责集团审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复核。我们对我们给出的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董事部就有关审计的规划范围、时间安排以及显著审计发现进行沟通，包括任何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识别的显著内部监控
缺陷，以及其他事项。

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报告
我们认为，法令规定必须由银行及其在新加坡注册并由我们担任审计师的各子公司加以保存的账目及其他记录，均已 
根据法令的规定适当地保存。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公共会计师与特许会计师
新加坡
2025年2月19日

马来亚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注册）公司注册号码 201804195C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年财务报告摘要


